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115學年度家政兼任教師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本校教師遴聘辦法、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暨實施細則。
二、甄選科別：家政（兼課期間：自115年8月31日至116年6月30日）
三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報名方式（擇一即可）：
1.通訊報名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一併寄至本校人事室。
  地址：704002臺南市北區北園街87巷64號 聖功女中人事室
2.E-mail至人事室信箱a219@skgsh.tn.edu.tw請將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一併寄送。
3.親送至本校警衛室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二）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甄選足額即停止後續招聘。
四、報名資格條件：
（一）具相關科系學士或碩士學位之『中等學校合格教師』。
（二）已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教師。
（三）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。
（四）限制因素：具有下列各款之一者不得報名。
1.教師法第14-16條、18-19條、21-22條各款之一者。
2.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、33條各款之一者。
3.教育主管單位公布之不適任教師名冊所列之教師。
五、報名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將下列資料寄至本校人事室：
1.報名表（格式如附件一，請務必貼妥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相片）。
2.大學以上學歷證件影本（持國外證書應附中文翻譯及駐外單位驗證之證明）。
3.合格教師證書影本（尚未取得報考類科合格教師證書者，請檢附切結書，切結事由請自行撰稿）
4.國民身份證、退伍令或免役證明（男性）。
5.履歷自傳（格式不拘）。
六、甄選方式：合者由校方個別通知面試，不合者恕不退件。
七、本校辦理甄選，依規定成立甄選委員會，由校長室擔任召集單位，甄選作業由人事單位主辦，試務工作由教務處承辦，其他單位協辦。
八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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